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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著作權專責

機關調解之： 

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對使用報酬之爭議。 

二、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爭議。 

前項第二款所定爭議之調解，其涉及刑事者，以告訴乃論之

案件為限。 

第五條之一    申請調解，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定相

當期限通知申請人補正： 

一、未依規定繳納調解規費。 

二、調解申請書未依第四條規定記載或有欠缺。 

三、由代理人申請調解，代理權有欠缺。 

四、申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由法定

代理人代理。 

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認為應予補正之情形。 

第五條之二    申請調解，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不予

受理： 

一、當事人不適格。 

二、經依前條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

全。 

三、非屬第二條規定之爭議事件。 

四、屬曾經法院判決確定、調解或仲裁成立之爭議事件。 

五、其他應不予受理之情事。 

第十條之一    就調解事件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

許可，得參加調解程序；著作權專責機關並得依職權通知其

參加。 

前項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當事人兩造及其本人之同

意，得加入為當事人。 

第十二條   調解委員應詢明當事人兩造之意見，對當事人為適當之勸導，



並就實際情況及爭議重點加以調解。 

調解委員依前項規定調解後，認當事人仍有調解之意願或

有成立調解之望，且經兩造當事人同意繼續調解者，得另定期

日續行調解。 

前項續行調解期日前，經當事人一造陳明或有事實足認當

事人一造無調解之意願者，著作權專責機關得終結調解程序。 

第十三條    調解成立時，著作權專責機關應作成調解書，記載下列各

款事項，並由當事人或代理人、調解委員簽名或蓋章： 

一、當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有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時，其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機關、學校、

公司或其他法人或團體時，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

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二、當事人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

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調解委員及列席調解會議者之姓名、職業及住、居所。 

四、調解事由。 

五、調解成立之內容。 

六、調解成立之處所。 

七、調解成立之年、月、日。 

前項調解書，應依本法第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於調

解成立之日起七日內，以正本送請管轄法院審核。 


